附件1

2025年畜禽养殖成熟技术集成应用与示范推广项目申报实施方案（指南）

为加快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科技对畜牧业支撑作用，依托高校、科研院所、推广机构和优势企业，开展新技术、新模式创新示范推广，制定方案如下。
1、 任务目标
坚持“产学研用”相结合，发挥高校、科研院所技术优势和龙头企业产业优势，组建畜牧产业专家技术体系，面向养殖场（户）现实需求，推广实用性强、可复制性高、应用效果好的畜禽养殖技术模式和优良畜禽品种，推动畜牧产业技术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2、 支持重点领域
（一）支持领域
以肉牛、梅花鹿为重点，兼顾生猪、肉羊、家禽等品种，对开展先进实用养殖技术和优良畜禽品种推广给予支持。
（二）支持方向
围绕良种繁育、品种推广、无抗养殖、豆粕减量、菌酶协同、智慧牧业、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核心技术，进行技术集成和示范推广，强化科技引领，推动畜禽养殖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扩点增面。 
三、组织实施
（一）项目申报
1.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
①基本的条件。申报单位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固定场所、实行独立经济核算、有健全的财务制度、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在吉林省内注册的地市级以上农业科研、教学、推广企事业单位。试验示范基地应突出成果转化应用导向，原则上应依托有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并需提供营业执照。
②保障条件。申报单位应具有良好的前期工作基础、完善的科研项目管理制度以及承担创新技术示范推广的设施、基地、人员等必备条件。
③诚信条件。申报单位应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遵守科技伦理规范，有良好的科研示范推广信用记录，未在失信惩戒期。国家各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
④限项要求。每个单位（含二级单位）每个领域只能申报1项，鼓励农业科研、教学单位与畜牧（兽医）技术支撑和推广应用单位联合申报。申报单位同一项目只能通过单位渠道申报，不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2）项目负责人
①基本条件。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正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吉林省D类人才及以上称号，且为所在单位正式职工，在项目执行期结束时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项目执行期截止2025年12月31日）。在本领域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具有所申报项目相关科研课题（项目）主持经历，能够满足项目实施要求的学识水平和身体条件，用于项目实施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严禁跨领域申报。
②诚信条件。项目负责人应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遵守科技伦理规范，有良好的科研信用记录。
③限项要求。每人每个领域只能参与1个项目。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
（3）申报资金要求
项目申报应遵循“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性”的基本原则，结合申报单位及参与单位现有基础及支撑条件，根据项目任务目标的实际需求，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确定预算，项目负责人和申报单位对预算真实性负责。每个项目申报资金总额不超过80万元，鼓励联合申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畜牧兽医成熟技术（项目）的示范、推广、基地建设等方面。
2.材料报送要求
（1）项目申报内容必须在实施方案（指南）范围之内，超出范围的不予受理。申报书内容知识产权归属须清晰，不得出现任何违反法律法规或含有涉密信息、敏感信息的内容。
（2）地市级单位项目申报书需经当地畜牧（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门同意并加盖公章附推荐函；省级及以上各农业科研、教学、推广企事业单位申报书需加盖单位公章附推荐函。
（3）项目申报单位要将推荐函和胶装成册的项目申报书（一式3份）纸质件于2025年2月21日前分别报送省畜牧业管理局畜牧发展处（2份）和省财政厅农业处（1份），电子版和扫描版同时发送至指定邮箱。无正式推荐公函的项目，将不予受理。
（二）项目确定
省畜牧业管理局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主要审查申报材料是否齐全、完整，是否符合相关申报条件等。对形式审查通过的项目，省畜牧业管理局联合省财政厅组织专家开展答辩评审，评审采取专家主审和专家组综合评议打分的方式，形成综合评审意见，确定项目。
（三）项目实施
省畜牧业管理局组织项目主持单位编制并签订项目任务书，项目启动后不得变更人员、地点、内容、规模和标准等指标。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主持人合理把握项目实施进度，分别于7月15日和12月10日前向省畜牧业管理局畜牧发展处报送项目实施进展报告并加盖公章。
（四）项目验收
[bookmark: _GoBack]项目执行期不超过1年，省畜牧业管理局调度项目实施情况，年底前组织专家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验收，项目相关支撑材料需报送省畜牧业管理局畜牧发展处留存备案。对进展缓慢或严重偏离任务书绩效指标的项目，省畜牧业管理局和省财政厅要联合开展督导检查并跟踪项目实施进度和成效。验收不通过的项目负责人和申报单位将被列入黑名单，取消再次申报资格。
